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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案件的思考

——以湖北大冶为例

姜新奎

(大冶市人民检察院，湖北大冶 435002)

【摘 要】：分析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案件的特点、危害和形成原因，探讨此类案件的初查方法，并有

针对性提出了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犯罪预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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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大冶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先后查办了劳动就业、退耕还林、节能环保等领域国家补贴资金渎职

案件，深感这些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案件的特点

(一)涉案对象一般是窝、串案

自 2009 年至今，大冶院渎职犯罪侦查部门先后在生猪养殖、农机器具、劳动就业、退耕还林、小水泥专项治理、节能环保、

生态能源、粮食直补等八个国家补助资金领域开展渎职案件查办工作，办理的案件无一例外的是查一行，倒一片，最终呈现的

全部案件都是窝、串案。如生猪养殖补助资金系列，大冶市畜牧局从副局长到职能科室负责人，再到骗取资金的原案当事人，

共 9 人被立案查处；劳动就业补助资金系列，大冶市劳动就业局局长、副局长、再就业中心主任等，共 5 人被立案查办。

(二)涉案资金数额巨大

近年来，国家政策性资金补助资金投入的力度非常大。以大冶市这个县级市为例，2011 年办理劳动就业系统再就业补助资

金渎职系列案件时了解到，当年大冶市安排的再就业资金约 2000 余万元，2016 年更是达到 5000 余万元；2012 年办理林业系统

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渎职系列案件时了解到，大冶市林业局每年负责审核拨付的林业补助资金达 3000 余万元。令人愤慨和遗憾的

是，其中被骗取、套取的涉案金额也十分巨大。如办理的劳动就业系统案件中，被个人骗取或小集体套取的再就业资金数额达

500 余万元；林业系统案件中，被骗取、套取的退耕还林资金达 300 余万元。

(三)作案手段都需弄虚作假，作案形式一般要内外勾结

在大冶院查办的骗取套取补贴资金渎职案件中，作案手段上无一例外都需要资料造假。而执行政策的职能部门虽然有经手

审核资料、签字拨款等实质权力，但这些资金毕竟不是给予负责政策执行的职能部门的，名义上只能由相关能够享受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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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或个人领取。这些涉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打补助资金的主意，都需要与外部企业或个人的相互勾结，进行分工配合。

(四)渎职行为背后都伴随贪腐罪行

据统计，2009 年以来大冶院办理的国家补贴资金渎职案件共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41人，涉及的渎职罪名全部是滥用职权，

没有一例玩忽职守，说明他们的渎职行为全部都是故意不作为、乱作为。这 41 人中，只有 5人是纯渎职犯罪，其他 36 人除渎

职犯罪之外，还存在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占总数的 87.8%。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公职人员渎职行为背后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谋

取私利。

犯罪行为社会影响恶劣

国家补助资金大部分都是为了配合国家宏观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实施而集中力量投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到了涉农、环保、科

技等涉及国计民生领域，而且大部分是向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倾斜的。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如果得到正确执行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好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走了形、变了样。原因就在于部分党员干部将手中掌握的惠民惠农等资金当成了

“唐僧肉”、“自留地”
①
，甚至与民争利，一些最需要得到扶持的困难群众或者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以至于国家出台的环保

惠民政策越多，地方群众的怨气却反而越大，“温暖工程”却凉了老百姓的心。可见这些犯罪行为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资金上

的损失，更为恶劣的是导致老百姓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无奈、怀疑甚至是愤懑和仇恨。

二、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案件的初查方法

近年来，我院渎侦部门几乎每年都针对一项国家补助资金领域，开展一次专项渎职案件查办工作，而且每次的专项工作都

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笔者个人认为，在初查过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主要体现在:

(一)全面熟悉掌握相关政策和工作流程

在形容渎职犯罪侦查工作的难度时，有人戏言反渎的办案实际上是“外行查内行”。某一行业或领域的相关政策流程复杂、

名目繁多，甚至随着时间阶段的不同，就有很大的变化。以国家再就业资金为例，仅仅名目就有十余种，如对农民工、下岗职

工等进行上岗前职业技能培训的单位，国家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并为这些下岗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

企业，国家给予社保补贴；对招收就业困难人员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的，国家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对成功介绍下岗失业人员

重新就业的职业介绍机构，国家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对下岗职工自谋生路、自主创业的，国家给予创业补贴；对特困企业的职

工，国家给予特定政策补贴等等。如果对相关国家政策、工作流程、涉案单位不甚了解，想要成功办理国家补助资金渎职案件，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成功办理这类政策性非常强的渎职类案件，必须首先通过认真学习成为这项政策的“内行人”，

知己知彼，打有准备之仗。因此，我院渎侦部门的一个成功办案经验是每次办理该类案件之前，首先组织参战干警沉下心来认

真学习从中央到地方的该行业或者领域内的法律法规，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和需履行的职责等内容，让办案人员上网查询该领

域办案的有关案例。正是因为成为“内行人”，一步一步的初查工作始终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在审讯过程中办案人员能

够比犯罪嫌疑人更准确说出相关政策法规，更准确指出其操作流程，才能起到有效震慑犯罪嫌疑人的作用。

(二)准确选择突破口

国家补助资金往往涉及面非常广泛，涉及的补助对象数量巨大。如大冶市的劳动就业补助资金，涉及补助企业上千家；退

耕环境补助资金，涉及到全市十几个乡、镇、街道办，几百个行政村；农民种粮直接补助资金，更是涉及到千家万户。又如在

办理涉农资金补助渎职案件过程中，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2016 年我国涉农惠民补助资金共有 52 个项目之多。如果对这些

内容泛泛而查，无异于大海捞针，不但浪费时间、人力等宝贵的司法办案成本，而且往往容易贻误战机。只有经过缜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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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评估选定有价值的突破口，才能取得以点带面、事半功倍的战果。如在办理劳动就业系列案件时，通过对大冶市劳动就业

局审批的再就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进行缜密分析，最终选择将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作为初查重点，并将大冶市就业局自

己注册成立，后来又转卖给私人进行经营的大冶市职友劳务派遣公司作为案件突破口进行全面调查。因为根据分析，其一大冶

市就业局审核拨付的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量最大，而其它如培训补贴、职业介绍、创业补贴等资金量相对较小；其

二大冶市劳动就业局对农民工、下岗职工的培训没有对私营单位放开，培训基本由就业局下属的培训科及各乡镇劳动所组织开

展，培训补贴绝大部分由就业局及各乡镇劳动所领取，且根据调查大冶市劳动就业局结余的培训补贴有近 200 余万元未使用；

第三大冶市职友劳务派遣公司是由大冶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伍某某的爱人和哥哥进行经营，存在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通过对这

个公司帐据、人员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剖析，我们发现和掌握了该公司骗取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的几种主要手段和方式

方法，并成功锁定涉嫌渎职的劳动就业局工作人员，为案件突破撕开了口子。正是因为选准了突破口，根据掌握的犯罪手段举

一反三，不断扩大战果，最终成功办理该系列渎职案件 5 人。

(三)善于把握关键证据

骗取国家补助资金必须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因此办理国家补助资金渎职案件的关键证据就是想方设法调取能够证实弄虚作

假行为的证据
②
，而这个关键点通常也是案件办理的难点。如在办理小水泥专项治理补助资金渎职案件过程中，我院将黄石市建

材第二水泥厂、大冶市同仁水泥厂等两个企业作为调查重点，涉及能否成案的关键无疑是能否获取到这两家水泥厂实际关闭的

水泥机窑数量和窑径的证据。而这两家小水泥企业的机立窑，早在多年前已废弃和停产、转卖、拆除。时过境迁，原始资料和

数据本厂早已丢失和毁掉，主管单位也没有保留。案件侦查一时陷于困境。但是通过开拓思维，全方位、多途径取证，最后还

是取到了关键证据。因为办案干警了解到黄石市建材第二水泥厂早年曾是国有企业，经改制卖给了私营业主陆某某。既然是改

制企业，那么在改制时一定有资产移交手续和明细清单。于是我们迅速到国资部门调阅档案，发现陆某某与国资局双方签订的

改制协议以及陆某某亲自签字确认的财产移交清单都显示，陆某某买断该水泥厂后，该厂只有一座窑径 2.8 米，年产量 10 万吨

的立窑。而在申报关闭水泥立窑补贴时该厂却申报了一座窑径为 3.1 米，一座窑径 2.8 米，年产量 20万吨的共计两座立窑。为

了证据更充分，又到计统局调取了该厂关闭前连续数年的产量月报、季报、年报报表，显示该厂每年生产水泥 6-8 万吨，显然

只有一座窑在生产水泥。这些扎实的证据充分证明，黄石市建材第二水泥厂虚报一座水泥立窑，骗取补助资金 100 万元的事实。

在大冶市同仁水泥的调查取证方面，办案人员以商人身份用民用牌照化妆侦查，以谈选矿业务的名义，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

得知该厂停产时间在 2004 年 10 月 13 日前，机立窑作价卖给附近村村民，该村民把水泥厂机立窑等所有设备全部拆除变卖。同

时通过走访税务、国土、环保、供电等部门，也证实大冶市同仁水泥有限公司 2004 年 10月 13 日已关闭停产，而相关政策出台

的时间为 2006 年 12 月，结果表明大冶市同仁水泥有限公司根本不具备领取补助资金的条件，50 万元的补助资金纯属被骗取。

正是因为取得了关键性证据，我院果断对负责经办此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赵某某、曹某某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进行突审，从

而成功办理该系列案件 11 人。

(四)注重贪渎并查

当前渎职犯罪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的犯罪。从社会效果上来讲，就渎职查渎职、成案就收，容易放纵

一部分本该深查的更为严重的其他职务犯罪；从法律效果上来讲，不发现嫌疑人经济上的问题，单纯涉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不仅办案阻力非常大，而且查办难、公诉难、判决难。根据办案规律及经验，破除办案阻力，最有效的手段是深挖渎职犯罪背

后的钱权交易
③
。在国家补助资金渎职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我们注重办案重心前移，初查工作都比较细致扎实，在主要犯罪嫌

疑人到案之前，根据掌握的证据，渎侦部门往往就可以对其渎职犯罪行为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其到案之后，在审讯过程

中紧紧围绕为什么渎职这个主线，坚持深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始终给其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最终都能够促使他们分别交待

的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

三、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案件多发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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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案件查办之前，因为涉案人员多数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是攻守同盟，发现、掌握他们的作案手段、作案方法十分

困难。但是案件突破后再回头审视，我们深感有关人员骗取或者套取国家补助资金的行为往往并不隐蔽，有的甚至是明目张胆。

如中央、省、市关于就业再就业相关政策明文规定，一个企业享受社保补贴最长期限不能超过 3 年。而大冶市相关企业在已经

享受 3 年社保补贴的情况下，甚至连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经营场所都不改变，仅仅将企业法人作一个更换，就堂而皇之地继

续享受社保补贴。这些渎职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资金大量被骗被套被挪作他用，对应的是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

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资金使用管理上存在的巨大漏洞。

主要体现在:一是一项国家补助资金的政策通常由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掌握，补助资金的审核、发放也是由该部门一家说了算，

权利过于集中，外部不容易进行监督。且由于利益一致，容易共同作案，其内部监督制约也流于形式，导致部分这些政策的执

行者敢于把公共利益部门化，把部门权力个人化
④
。如大冶市大量存在的弄虚作假领取购岗、社保补贴现象，就是因为原就业局

局长黄某某在班子会上公开提出:就业局是就业政策的执行者，不能只知道为别人办好事，自己守着政策受穷，因此规定每个就

业局职工可以为自己的亲友解决一个购岗指标。二是政策公开率、知晓率不够。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补助资金的国

家政策出台后，知晓、了解该政策的仅限于少数职能部门中的少数人员。一般是负责执行政策的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经办科室人员清楚情况。如发改部门，由于涉及的补助资金太多，各个科室都只清楚自己具体负责的补助资金的政策，其

他科室负责的都不知道，那些最需要得到资金扶助的弱势群体对政策更是无从得知，这样就给了给了不法分子弄虚造假、暗箱

操作的空间。三是其他部门的监督流于形式。虽然在大部分的有关国家补助资金政策文件中都规定了申请补助资金经过地方乡

镇政府、财政等部门复核才能拨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具体情况不熟悉等原因，地方政府、财政等部门的

监督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作用。四是相关部门人员政治法治观念淡薄，拜金主义情结浓厚。上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违反、

超越职权执行政策过程中，都伴随有受贿、贪污等行为。如黄石市铁山区发改局局长赵某，为相关小水泥企业虚报关闭水泥立

窑数量，骗取国家补助资金 100 万元之后，开口就要求对方给予发改局赞助费 60 万。对方付款之后，赵某将 60 万元的赞助费

个人侵吞。

四、对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犯罪预防的建议

通过办案数据可以看出，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领域渎职犯罪呈高发态势，单凭检察机关的办案查处很难抑制。由于其危害

甚烈，后果严重，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除了加大办案力度、严厉打击之外，还应该通过其他工作方法让补

助资金流向它最该流向的地方，让国家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力争正本清源。

一是以案释法，加强教育。国家补助资金大多是对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的扶助，可以说从事相关工作是一项光荣神圣的使

命。检察机关应该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到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思想、法律等方面的教育和宣讲，力争能够提升其宗旨意识、服务

意识，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同时通过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些典型案例的警示，促使这些部门的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律。

二是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等方式、方法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建章立制，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国家补助资金的审核、拨付，只有

职能部门的内部监督，从实际情况看还不能起作用，必须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

不定期回访检查等手段，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采取政务公开制度，将其审核批准能够享受相关补贴的企业和人员名单定期公布，

同时加强相关政策宣传的力度，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提升政策知晓率。

三是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协同打击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在办案过程中，对一些只涉及违纪行为或者有法律争议

的行为，检察机关无法直接打击处理。如补助资金被职能部门或当地乡镇政府、村套取后用作小集体的其他公共方面，能否定

性为法律意义上的渎职损失结果存在巨大争议，对这种行为检察机关暂时很难打击，但可以作为违纪处理。因此，必须加强检

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协同打击，将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抑制在萌芽状态，同时提升对骗取套取资金行为的震

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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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根据国家政策补助资金由财政部门拨付，资金流量巨大等特点，建议检察机关与财政、审计等部门建立起联系会议和

工作制度。每年通过财政部门的梳理，筛选几个国家补助资金项目，由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定期对相关国家补助资金项目

开展专项审计检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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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总第 161 期第 4 期。

②秦良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外部协作机制的构建，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3 月，第 16 页。

③郭鹏飞，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疑难问题研究，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 年 3 月第 14 卷第 1期。

④李洪欣，渎职犯罪刑法预防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犯罪学年会论文集(20J1 年度)，第 448 页。


